臺北市教師研習中心
96學年度教師行政專業知能專修研習班實施計畫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1、 依據本中心96年度研習行事曆規劃辦理。
2、 研習目標：
（1） 為促進臺北市學校教師組織健全發展，帶領教師專業成長，特辦理本研習。
（2） 針對教師行政專業知能發展，以教師「組織運作與溝通合作」、「法規興革與權利保障」為主軸，提供研習教師溝通與協商、法規制度與保障、法律問題與案例等相關知能，以期教師行政專業之提升。
3、 研習對象：台北市國小、國中、高中職，由學校薦派教師會長或各校指派教師會幹部，
              至少擇一期參加。
4、 研習日期：
第一期：96年12月20、21日（教師組織運作與溝通合作）；
第二期：96年12月25、26日（教師法規興革與權利保障）。
5、 報名時間：即日起至12月10日止。
6、 研習人數：共二期，各100人。
	日期/星期
	時間
	課程內容
	講座

	第一期
	12/20
星期四
	09:00~09:05
	班務說明與課程介紹
	本中心

	
	
	09:05~11:50
	臺北市教育政策
	林副局長騰蛟

	
	
	13:30~16:10
	校園新藍海~談校園夥伴之合作關係
	胡校長應銘、楊老師青桓、

吳老師月娥、趙老師曉燕


	
	12/21
星期五
	09:00~11:50
	有效互動的金鑰匙~人際溝通與協商
	簡教授宏江

	
	
	13:30~15:10
	教師組織如何協助校務發展
	柯主任文賢

	
	
	15:20~16:10
	綜合座談
	教育局代表

謝理事長曼莉

柯主任文賢
本中心

	第二期
	12/25
星期二
	09:00~11:50
	教師申訴法令與實務
	徐主席源凱 

	
	
	13:30~16:10
	教師必須面對的真相：談教師專業自主
	林教授斌 

	
	12/26
星期三
	09:00~11:50
	校園法律問題實務及案例討論
	楊主任益風

	
	
	13:30~15:10
	教師退撫的沿革、困境與展望
	羅總幹事德水

	
	
	15:20~16:10
	綜合座談
	教育局代表

謝曼莉理事長

羅總幹事德水

本中心


七、研習課程表（課程講座若有更動以網路公布為準）
八、研習方式：講授、討論、經驗分享與綜合座談。
    九、研習地點：臺北市教師研習中心（臺北市陽明山建國街二號）。
    十、研習時數核發：研習請假時數超過研習時數5分之1者（2小時），不給予研習時數；全 
                  程參與核發12小時研習時數。
    十一、報名方式：

（一）請於報名截止日前逕登入電子護照網站（http://insc.tp.edu.tw）報名，並列印報名表經
      學校行政程序核准後，再由學校研習承辦人進入系統辦理薦派報名，為簡化作業程序
      無須再傳回報名表。

（二）本研習於報名截止後公布研習名單，並以電子郵件通知 貴校與研習員，請研習員自行
      列印研習通知並準時至本中心參加研習。
    十二、聯絡方式：本中心教務組何茂田，電話28616942#213。
                 E-mail：s8714077.tw@yahoo.com.tw
    十三、研習經費：本研習班所需經費本中心研習經費項下支應。
    十四、本研習計畫奉本中心 主任核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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